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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会计制度和会

计书籍中都有材料成本差异

率的计算公式，差异率=（月

初结存材料的成本差异+本

月收入材料的成本差异）÷

（月初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

+ 本月收入材料的计划成

本）×100%，但对暂估入帐

的材料，是否应作为本月收

入材料计入差异率计算公式

中，却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于

是，实际工作中，在差异率计

算方法上就存在着两种不同

的做法。笔者认为，暂估入帐

材料不能计入差异率公式。

工业企业月末一般都存

在着已办验收入库手续，但

还没有取得结算凭证的采购

材料。这些材料由于不知道

其买入价格等材料采购成

本，因此，无法记入“材料采

购”帐户。而按照会计制度的

要求，这些材料在月末都应

以其计划成本暂估入帐，以

如实反映资金的动态，下月

初再以红字冲回，待收到结

算凭证、支付料款时，再按结

算凭证所列的实际采购价格

和运杂费等采购成本重新入

帐。笔者认为，将暂估入帐的

材料作为本月收入材料计入差异率计算公式中，有以

下两点不妥：（1）暂估入帐的材料因不知其采购成本，

也就不知其材料成本差异，因而只能按其计划成本借

记“原材料”帐户，不能记入“材料成本差异”帐户（无论

借记或贷记），即只增加了本月收入材料的计划成本，

而未增加本月收入材料的材料成本差异。所以将暂估

入帐的材料计入差异率计算公式中，将会造成计算公

式的分母增加而分子却没有增加，这样计算出来的差

异率会将一部分结存材料成本差异和收入材料成本差

异，被暂估入帐材料平均去了，因而它会比实际的小，

这势必会影响本月应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的准确性，

将一部分应由本月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转移到以后月

份负担，这无疑是与会计原则相违背的。（2）暂估入帐

的材料下月初要用红字从“原材料”帐户冲回，待知其

实际采购成本时，再重记“原材料”帐户，并借记（或贷

记）“材料成本差异”帐户。这样，在下月计算差异率时，

又会被作为本月收入材料再算一次差异率。一批材料

一次不带材料成本差异，一次带着材料成本差异，两次

计入差异率计算公式中，无疑会影响差异率的准确性。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假设某工

厂在 1 月初结存原材料 10 吨，计划成本是 10 000 元，

结存材料的成本差异是 150 元。本月购入原材料两批，

第一批 10 吨原材料的采购成本是 10 150 元，第二批

10 吨原材料月末尚未付款，已验收入库。本月生产领料

10 吨。月末将第二批原材料以每吨 1 000 元共 10 000

元的计划成本暂估入帐。若将暂估入帐材料计入差异

率公式中，则差异率为：

1 月份领料应分配的材料成本差异是：

应分配的材料成本差异= 10 000×1% = 100 元

若不将暂估入帐材料计入差异率公式，则差异率

为：

1 月份领料应分配的材料成本差异是：

应分配的材料成本差异= 10 000×1.5% = 150 元

两种算法分配的材料成本差异额相差 50 元，这是

前一种算法在分母上加上 10 000 元造成的，它使得差

异率减少了许多，将 100 元材料成本差异平均给了暂

估入帐材料，致使本月领料少分配了 50 元。

在 2 月份，将第二批材料红字冲回后，收到结算凭

证，其采购成本也是 10 150 元。本月未购入新原材料，

生产领料仍是 10 吨。若按前一种算法，则差异率为：

2月份领料应分配的材料成本差异是：

应分配的材料成本差异= 10 000 ×1.75% = 175 元

若按后一种算法，则差异率为：

2月份领料应分配的材料成本差异是：

应分配的材料成本差异= 10 000×1.5% = 150元

两种算法分配的材料成本差异额相差 25 元，这是

前一种算法上个月少分配 50 元，使得其差异率比后一

种算法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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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例子不难看出，该厂原材料期初结存和二

批收入的原材料成本差异和计划成本的比都是 1.5 ：

100。因此，各月以 1.5%的差异率分配材料成本差异是

合理的，各月的差异率也应是相等的。而用将暂估入帐

材料计入差异率公式的方法计算出来的差异率分别是

1%和 1.75%，使得本应各月平均负担的材料成本差异

在各月负担不均，从而影响了产品成本的真实性。

因此，笔者认为材料成本差异率计算公式中，月初

结存材料的计划成本中不应含红字冲回暂估入帐材料

的计划成本；本月收入材料的计划成本中，不应包括暂

估入帐材料的计划成本。

来稿摘登

目 前 商业汇票使用 中

的 问 题及防 范对策

熊森秀  郭 鸣

商业汇票自 1988 年开办以来，在充分利用资金的

时间差、空间差、合理调剂资金、搞活生产经营和市场

流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多种原因的影

响，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尤以银行承兑汇

票为甚。一是利用商业汇票的时间差、空间差套取信

用，不法经营；二是利用假合同套取汇票，引发付款人

与承兑行或贴现行的纠纷；三是银行工作人员伙同外

部人员，利用银行承兑汇票作抵押，进行违法交易；四

是开具空头商业承兑汇票，造成新的三角债等。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在商业汇票的使用上应

采取相应的措施：1
.
银行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时，要进

行详尽调查，必要时要办理购销双方的合同鉴证或公

证手续。2.银行承兑汇票要专人保管，票印分管，禁止

一人审、一人批、一人签，以防止银行工作人员从中做

手脚。3.对单位提交的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行要尽可能

与发票人开户行联系，以辨别真伪，防止不必要的纠纷

和损失发生。4.银行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时，可以参照

贷款管理办法，如果客户占用时间较长，而 且金额较

大，为减少风险，应该要求有相应能力的保证人作保，

或提供合适的抵押物作押。5.从维护结算双方的权益

出发，对签发空头商业承兑汇票的单位，除加收 5%的

罚款外，还应按照现行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利率收取利

息给收款人。这样就要求银行设专帐控制，以制约承兑

人无限制地拖欠贷款或有钱不付，以及三角债边清边

欠、久清久欠的情况发生。6.一旦发现购销双方蓄意串

通，签订假合同骗取银行信用的，除按规定收取罚款

外，还应对双方实行连带偿还责任，谁有钱，谁先还。7.
对不能转让的商业汇票应在背书上特别注明“禁止转

让”字样，便于承兑人监督用款，而保证款项不被转移

或挪用。对抵押汇票，即使双方有约在先，但在付款人

不履行义务，票据未到期的情况下，收款人仍可申请贴

现。当然，在承兑人履行了应尽的义务后，收款人就不

能再提出贴现，只能将汇票退给付款人。8.在商业汇票

到期后，如果承兑人无钱承兑，应准许汇票的法定付款

人或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参加承兑，当然，这需要经持

票人的同意。

来稿摘登企业用银行借款形成的资产应属国有资产

何大俊

目前，人们对纯粹用银行借款形成的国有企业的

资产所有权归属认识比较模糊，倾向的认识是：这类情

况形成的资产是假国有，真集体。笔者认为，纯粹用银

行借款形成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应属国有资产。其理由

有三：1.纯粹用银行借款形成的资产只是国家投资形

式的改变——拨改贷，投资主体仍然是国家。按照“谁

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这部分资产应属国家所

有。2.从责任风险上说，现在国家设了“贷款呆帐损失

准备金”，纯粹用银行贷款形成的资产，实质上是国家

承担了风险。3.现在国家允许从利润中还贷，企业用上

交国家的利润偿还贷款，实质上是国家对企业的一种

间接投资，是对投资过程的一种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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